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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06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或“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６

，

５４１

，

８１０

，

６６９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５５

元

／

股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

，

５３０

，

３４０

，

７８０ １１

，

５１３

，

０５０

，

５４９．０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

，

８７７

，

５１３

，

４５１ ８

，

５４２

，

６８６

，

２０２．００

３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５

，

３８５

，

０１２ ３

，

２０９

，

５０１

，

８０４．００

４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４５

５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６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３２９

，

６７０

，

３２９ 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００

７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９

，

７８０

，

２１９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合 计

６

，

５４１

，

８１０

，

６６９ ２９

，

７６５

，

２３８

，

５４１．４５

●

限售期：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预计上市时间： 本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

次发行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依次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经本行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行已将相关议案及决议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以《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

非公开发行

Ａ

股和

Ｈ

股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２２２

号）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９７

号）核准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现金认购

３

、发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

保基金”）、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

集团”）、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烟”）、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烟草”）及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红塔”）等

７

名特定投资者

４

、发行数量：

６

，

５４１

，

８１０

，

６６９

股

５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５５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９

，

７６５

，

２３８

，

５４１．４５

元

７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７

，

５２８

，

０３６．３２

元（包括股票承销费、律师费用、发行登记费、信息披露费、验资费、

印花税等）

８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９

，

６６７

，

７１０

，

５０５．１３

元

９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师报（验）字（

１２

）第

００５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７６５

，

２３８

，

５４１．４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７

，

５２８

，

０３６．３２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６６７

，

７１０

，

５０５．１３

元。 本行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海通证券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

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所涉及的股票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

，

５３０

，

３４０

，

７８０ １１

，

５１３

，

０５０

，

５４９．０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

，

８７７

，

５１３

，

４５１ ８

，

５４２

，

６８６

，

２０２．００

３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５

，

３８５

，

０１２ ３

，

２０９

，

５０１

，

８０４．００

４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４５

５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６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３２９

，

６７０

，

３２９ 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００

７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９

，

７８０

，

２１９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合 计

６

，

５４１

，

８１０

，

６６９ ２９

，

７６５

，

２３８

，

５４１．４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财政部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法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３

号

财政部作为机关事业法人，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等事宜，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政部持有本行股份

１６

，

４１３

，

３５３

，

０４９

股（其中

Ｈ

股股份

３

，

７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约

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２６．５２％

，是本行第一大股东，为本行关联方。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２

，

５３０

，

３４０

，

７８０

股

限售期安排：财政部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财政部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政部与本行存在一定范围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主要为本行持有财政

部发行的国债所取得的利息及通过参与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公开招标、吸收中国国库定期存款

产生的变动。上述关联交易的条件及价格均按照本行正常业务进行处理，并由相应决策机构审批，未有损

害其它投资者利益情形。

最近一年，财政部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财政部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２

、社保基金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法定住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１１

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运营机构，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

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并接受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的监督。社保基金由国有股减持划入的资金和股

权资产、中央财政预算拨款、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构成，是中央政府专门用

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基金。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社保基金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

７

，

０２７

，

７７７

，

７７７

股，约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为本行关联方。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１

，

８７７

，

５１３

，

４５１

股

限售期安排：社保基金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社保基金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社保基金与本行存在一定范围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主要为本行按照商

业原则，吸收社保基金的存款、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支付银行存款利息。上述关联交易的

条件及价格均按照本行正常业务进行处理，并由相应决策机构审批，未有损害其它投资者利益情形。

最近一年，社保基金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社保基金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３

、平安资产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８

号静安广场裙楼

２

楼

注册资本：伍亿元

法定代表人：陈德贤

主营业务：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平安资产受托管理的各个账户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２７８

，

９１３

，

９３７

股（其中

Ｈ

股股

份

８

，

７９０

，

５４８

股），约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０．４５％

，与本行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７０５

，

３８５

，

０１２

股

限售期安排：平安资产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平安资产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平安资产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平安资产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４

、一汽集团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

公司性质：国有企业

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注册资本：伍拾叁亿伍仟贰佰伍拾捌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建一

主营业务：一汽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主营业务板块按领域划分为研发、乘用车、商

用车、零部件和衍生经济等体系。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汽集团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２２４

，

３８１

，

２７２

股， 约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０．３６％

，与本行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股

限售期安排：一汽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汽集团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一汽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一汽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５

、上海海烟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７１７

号

３

幢

３１８

室

注册资本：叁拾叁亿元

法定代表人：姜立功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国内贸易

（除专控）。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海海烟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３６８

，

５８４

，

９７８

股， 约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０．６０％

。 本行监事郭宇先生任上海海烟董事、总经理。 上海海烟为本行关联方。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４３９

，

５６０

，

４３９

股

限售期安排：上海海烟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海海烟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海烟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上海海烟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６

、浙江烟草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公司性质：国有企业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将军路

９

号

３０２

室

注册资本：陆仟柒佰捌拾陆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萍

主营业务：从事卷烟经营业务；兼营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企业经营管理。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浙江烟草未持有本行股份，与本行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３２９

，

６７０

，

３２９

股

限售期安排：浙江烟草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浙江烟草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浙江烟草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浙江烟草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７

、云南红塔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大道

１１８

号

注册资本：伍拾陆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剑波

主营业务：在国家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投资开发，投资项目涉及能源、交通、金融、保险、酒店、

轻化工、医药、汽车、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

２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云南红塔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４３８

，

６８６

，

７９４

股， 约占本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的

０．７１％

。 本行监事杨发甲先生任云南红塔董事、总经理。 云南红塔为本行关联方。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２１９

，

７８０

，

２１９

股

限售期安排：云南红塔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云南红塔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红塔与本行存在一定范围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主要为本行按照商

业原则，吸收云南红塔的存款、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支付银行存款利息。上述关联交易的

条件及价格均按照本行正常业务进行处理，并由相应决策机构审批，未有损害其它投资者利益情形。

最近一年，云南红塔及其关联方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云南红塔及其关联方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行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未导致本行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本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

，

６１８

，

３５３

，

０４９ ２０．３９ Ａ

股

３

，

７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３ Ｈ

股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

１

１３

，

５７４

，

３９５

，

３９４ ２１．９３ Ｈ

股

３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２ １１

，

５３０

，

４７８

，

２６３ １８．６３ Ｈ

股

４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１

，

２４６

，

５９１

，

０８７ ２．０１ Ａ

股

５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１

，

０７８

，

１６９ ０．９２ Ａ

股

６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８

，

６８６

，

７９４ ０．７１ Ａ

股

７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４

，

９０１

，

７３３ ０．６１ Ａ

股

８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８

，

５８４

，

９７８ ０．６０ Ａ

股

９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３１０

，

６７８

，

４３４ ０．５０ Ａ

股

１０

大庆石油管理局

２９４

，

９３６

，

１６５ ０．４８ Ａ

股

注：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该公司开户登

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

Ｈ

股股份合计数， 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本行的

Ｈ

股股份

７

，

０２７

，

７７７

，

７７７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

２

、根据本行备置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所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为

１１

，

５３０

，

４７８

，

２６３

股。 根据汇丰控股（

ＨＳＢ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ｌｃ

）向香港联交所

报备的披露权益表格，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实益持有发行人

Ｈ

股

１４

，

１３５

，

６３６

，

６１３

股 （其中

２

，

３５５

，

９３９

，

４３５

股新

Ｈ

股尚待发行），占本次

Ａ

股及

Ｈ

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９．０３％

。

（二）本次发行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次

Ａ

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５

，

１４８

，

６９３

，

８２９ ２２．１４ Ａ

股

３

，

７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５ Ｈ

股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

１

１３

，

５７４

，

３９７

，

８２５ １９．８４ Ｈ

股

３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２ １１

，

５３０

，

４７８

，

２６３ １６．８５ Ｈ

股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

，

８７７

，

５１３

，

４５１ ２．７４ Ａ

股

５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１

，

２４６

，

５９１

，

０８７ １．８２ Ａ

股

６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８

，

１４５

，

４１７ １．１８ Ａ

股

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３

７０５

，

３８５

，

０１２ １．０３ Ａ

股

８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６６３

，

９４１

，

７１１ ０．９７ Ａ

股

９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８

，

４６７

，

０１３ ０．９６ Ａ

股

１０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１

，

０７８

，

１６９ ０．８３ Ａ

股

注：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该公司开户登

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

Ｈ

股股份合计数， 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本行的

Ｈ

股股份

７

，

０２７

，

７７７

，

７７７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０．２７％

。 本次

Ａ

股发行完成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合计持有

发行人股份

８

，

９０５

，

２９１

，

２２８

股，约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３．０１％

。

２

、根据本行备置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所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为

１１

，

５３０

，

４７８

，

２６３

股。 根据汇丰控股（

ＨＳＢ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ｌｃ

）向香港联交所

报备的披露权益表格，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实益持有发行人

Ｈ

股

１４

，

１３５

，

６３６

，

６１３

股 （其中

２

，

３５５

，

９３９

，

４３５

股新

Ｈ

股尚待发行），占本次

Ａ

股及

Ｈ

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９．０３％

。

３

、平安资产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账户认购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７０５

，

３８５

，

０１２

股。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行股本结构变动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次

Ａ

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本行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６，５４１，８１０，６６９ ６，５４１，８１０，６６９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 － ６，５４１，８１０，６６９ ６，５４１，８１０，６６９ ９．５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１，８８５，６０５，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 － ６１，８８５，６０５，５３８ ９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７０９，０５３，３４６ ５２．８５ － ３２，７０９，０５３，３４６ ４７．８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９，１７６，５５２，１９２ ４７．１５ － ２９，１７６，５５２，１９２ ４２．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６１，８８５，６０５，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４１，８１０，６６９ ６８，４２７，４１６，２０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本行将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本行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有效提高，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且本行的

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为本行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２９６．６８

亿元，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境内审计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

行完成后， 本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至

１０．３１％

， 资本充足率提高至

１３．４９％

； 本行的总资产增加至

４６

，

４０８．４５

亿元，增加比率为

０．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至

３

，

０１４．７０

亿元，增加比率为

１０．９２％

。

（二）本次发行对本行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核心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

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本行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主要股东提名的董事、

监事人数比较分散、均衡，均无法单独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构成重大影响。因此，本行在治理结构上的独

立性不会因本次发行受到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均保持独立。

本次发行对本行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本行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

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保荐代表人

：

朱桢

、

曾畅

项目协办人

：

王莉

经办人员

：

周威

、

张虞

、

戴新科

、

安喜梅

（二）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弘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经办人员

：

高轶文

、

李克非

、

周华

、

徐逸敏

、

廖君

、

林瑞晶

、

龚俊杰

、

胡天睿

、

陈斯

伟

、

顾承宗

、

张旻轩

、

林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保荐代表人

：

朱桢

、

曾畅

项目协办人

：

王莉

经办人员

：

周威

、

张虞

、

戴新科

、

安喜梅

、

汪烽

、

周伟铭

、

何涛舟

、

惠子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蔡金勇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７ ６２８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７ ３３００

经办人员

：

金雷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２７

及

２８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经办人员

：

朱超

、

许滢

、

张健卿

、

刘森林

、

金华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座

９

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０８

经办人员

：

万健

、

谢鑫

、

徐岚

、

刘登舟

、

陈昊然

、

孙琳

、

杨明赫

、

宫海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办公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电话

：

０２８－６２８２ ８５６２

传真

：

０２８－６２８２ ８５６４

经办人员

：

王惠云

、

粟建国

、

侯力

、

王文毅

、

易桂涛

、

曾维佳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１５７３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１５５１

经办人员

：

常亮

、

吴浩

、

闫明庆

、

杜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况雨林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七层

７０８Ａ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 ０６８２

、

０１０－６６２２ ０００９－６１０４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 ０１４８

经办人员

：

卢文浩

、

蒋叶琴

、

丰涛

、

赵学颖

（三）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王玲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８ 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８ ５５９９

经办律师

：

杨小蕾

、

苏峥

（四）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卢伯卿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４１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５ ０１７７ ／ ０３７７

经办会计师

：

王鹏程

、

姜长征

七、备查文件

１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广传媒”）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

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等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０

号），核准湖南电

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广传媒”）以新增股份

５５

，

１００

，

９１５

股股份

（因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新增股份数已调整为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股）吸收合并湖南省

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心公司”）、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惠德公司”）、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悦公

司”）和湖南省惠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润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

换股的基准价格为

２５．６７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实

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５

元（含税），扣

除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

０．０７５

元

／

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

／

换股价格调整为

２５．６０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电广传媒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９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

换股股份价格调整为

１１．５７

元

／

股，本次发行

／

换股数量的调整为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股。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换股吸收合并发行

／

换股价格和数量的公

告》。

一、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１

、货币资金等流动资产交付情况

经核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流动资产只有货币资

金，四家公司已将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６１７．２５

万元转入电广传媒账户，货币资金

等流动资产已经办理完毕交接手续。

２

、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资产交付情况

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非流动资产为其持

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为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３３

家市

（州）县（区）有线网络公司的股权。上述股权已全部过户到电广传媒名下，并办

理了工商变更和股份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电广传媒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事项作出决议后，电广传媒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湖南日报》上向其债权人

公告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 《湖南日报》 上分别向其债权人公告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

项。

此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电广传媒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中国债券网向其债权人

公告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

截至目前， 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请求权的法定期限已

届满，而在法定期限届满前，并无债权人就其债务处理事宜行使权利。

经核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无债权类资

产。

截至本公告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已将

标的资产涉及债权债务全部移交给电广传媒，双方交接手续已经办妥。

目前，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已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二、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电广传媒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验资

事项进行了审验，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出具了天健验字 【

２０１２

】

２－２８

号 《验资报

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电广传媒已收到耒阳市广播电视台等

９７

家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股本）人民币壹亿贰仟壹佰玖拾壹万柒仟叁

佰捌拾捌元（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００

元），出资者均系以股权出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９４９

，

８７９．００

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９４９

，

８７９．００

元。

三、后续事项

１

、电广传媒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并在深交所申请上市。

２

、电广传媒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

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

／

备案手续。

四、中介机构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的转移已按《吸收合并协议》如期实施，标的

资产已合法过户至电广传媒，交割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核查意见

披露的尚须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

电广传媒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９７

家局方股东、湖南广播电视台和湖南广播电

视产业中心须按照相关承诺继续履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义务。

电广传媒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律师意见

１

、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２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资产已过户至电广传媒，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履行完毕，交割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

的 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

事项对电广传媒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４

、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备查文件

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专项核查意见》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暨关联交易实施过程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在天天基金销售开通定投业务

以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销售”）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天天基金销售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开

通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２

）以及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

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届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天天基金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定期定额

投资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３

、重要提示

（

１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２００

元，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５００００

元。

（

２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３

）本基金管理人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将与天

天基金销售协商后另行公告。

（

４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天天基金销售，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

程以天天基金销售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１

、天天基金销售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２

、天天基金销售网址：天天基金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因系统

升级暂停网上直销服务的公告

因系统升级维护需要，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０８

：

００

时至

２４

：

００

时暂停服务。

投资者可拨打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了解相关情况。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直销

开通广东南粤银行网上下单汇款

支付开户业务及开展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在网上直销开通广东南粤银行网上下单汇款支付（以下简称“汇款交易”）

的开户业务。 投资者可使用广东南粤银行借记卡通过汇款交易方式提交开户申请。 投资者

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提交基金认

／

申购申请， 主动将认

／

申购资金通过预留在本公

司的银行卡转账汇款（现金汇款等其他汇款方式无效）至本公司指定收款账户进行基金的

认

／

申购。 在开户审批通过后，认

／

申购申请将按业务规则进行确认。 本公司无法及时识别投

资者身份的汇款到账资金无效，现金汇款无效，无效资金将被退回。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全国范围内持有广东南粤银行借记卡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业务办理流程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汇款交易的业务规则应遵守《金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网上下单汇款交易业务规则》，简要办理流程如下：

１

、未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可使用支持汇款交易开户的银行卡通过本公

司网上交易系统提交开户申请，同时开通汇款交易业务。 使用不支持汇款交易直接开户的

银行卡，可以在使用网上直销网银方式开户后开通汇款交易功能。

２

、已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网银方式开户但未开通汇款交易业务的投资者，可通过网上

交易系统的账户管理栏目签订汇款交易协议开通此业务。

３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交开户申请后，本公司和广东南粤银行进行开户审核。

４

、审核通过后该汇款交易账户被激活，账户激活当日投资者即可进行交易。 汇款交易

账户审核通过后，仅表明本公司已受理投资者的开户申请，不代表开户成功，开户确认结果

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五、本公司汇款交易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东城支行

银行账号：

４４００１５８３３０１０５３００２０５６

开户行号：

１０５５８１０１２１００

六、费率及优惠活动

投资者采用汇款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继续按照以下费率标准执行：

１

、投资者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享受网上交易申购费四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费率优惠仅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

产品，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２

、投资者采用汇款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认

／

申购基金时发生的银行转账

／

汇款手

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赎回、分红和退款时发生的转账手续费由本公司承担。

３

、基金认购、赎回等其他手续费依照相应基金有关公告的规定执行。

４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七、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的汇款资金应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结束前到达本公司指定收款账户，若资金

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已交付的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２

、投资者办理网上交易各项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下单汇款

交易业务规则》等文件。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１３５－８８８

）获取相关信息。

八、汇款交易业务有关事项的解释权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７

股票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０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名。会议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就调整坏帐准备会计估计变更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坏账准备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着加强经营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日后市场变化的考

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做以下调整：

账龄 变更前 变更后

０－６

个月

（

含

６

个月

）

０％ ３％

６－１２

个月

（

含

１２

个月

）

０％ ５％

１－２

年

（

含

２

年

）

２０％ ２０％

２－３

年

（

含

３

年

）

５０％ ５０％

３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同时，除非公司的客户结构或客户资信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自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之日起三年内，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将不再调整。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７

股票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１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会议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着加强经营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

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能有效

抵御和防范日后市场环境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或有风险、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７

股票简称：北方创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２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１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公司本着加强经营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

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决定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３

、变更前后情况变化：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前后具体如下：

账龄 变更前 变更后

０－６

个月

（

含

６

个月

）

０％ ３％

６－１２

个月

（

含

１２

个月

）

０％ ５％

１－２

年

（

含

２

年

）

２０％ ２０％

２－３

年

（

含

３

年

）

５０％ ５０％

３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开始执行，对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追溯调整已披露的

财务报告。

三、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为了加强经营管理，决定变更会计估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将更为准确、谨慎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

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着加强经营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

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能有效

抵御和防范日后市场环境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或有风险、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


